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郝聚成（居民身份证号码：412930194012126115）：
你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于2021年1月10日至2021年5月16日在深圳市龙岗

区吉华街道中海怡翠社区松联路8号茵悦之生花园一期1栋五单元1A场所为患者

开展诊疗活动，存在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，违法所得金额为11916元。上述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执业医师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我局拟予以你如下行政处罚：没收违法所得

11916元，没收升麻、地龙、水蛭、天麻等中药，并罚款8万元。

因未能以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送达方式有效送达，我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
达深龙卫医技罚告〔2021〕07B-5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

日内到我局领取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你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

享有陈述、申辩及要求听证等权利，如你要求陈述和申辩，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5
日内到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，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。如你要求听证，应当在

收到本通知后5日内向我局提出申请，逾期视为放弃听证。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中兴路15号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公共卫生服务

中心 602，邮政编码：518112，联系电话：0755-84187471，联系人：凌清琼、刘军。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
2021年8月23日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公告

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，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5日内持相关证明资料

到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复核申请。本办事处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进

行复核，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提出异议的相关单位和个人，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

立，公示内容将作为本项目房屋征拆补偿依据。

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公共事务中心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

联系人：卢焱炬

联系电话：0755-89999156

联系地址：坑梓街道人民西路2号公共事务中心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

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事处
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

序号
1

注：上表中“权利人性质”是指原村民、华侨、非原村民、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非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权利人
彭子良

测量编号
KZ-08

房产地址
坑梓街道办事处坑梓社区坪山大道6138号

房屋结构及用途
框架、住宅

总楼层
4层（第一、三、四层）

面积（㎡）
287.25

权利人性质
非原村民

是否符合“一户一栋”
否

房产建成时间
1999年3月5日之前

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4号线工程-坑梓站项目房屋权属核查情况公示
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事处经对深圳市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4号线工程-坑梓站项目范围内的下列房屋权属情况进行核查，现将初步权属核查结果予以公示。请相关权利人

及知情人士对公示内容进行监督和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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